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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第 ６３ 号

令和５年度 日向市一般会計補正予算（第３号）

令和５年度日向市の一般会計補正予算（第３号）は、次に定めるところによる。

（歳入歳出予算の補正）

第１条 歳入歳出予算の総額に歳入歳出それぞれ １，２８８，９２８ 千円を追加し、

３３，９１０，４０８

歳入歳出予算の総額を歳入歳出それぞれ ３３，３２１，９５８ 千円とする。

２ 歳入歳出予算の款項の区分及び当該区分ごとの金額並びに補正後の歳入歳出予算の金

額は、「第１表 歳入歳出予算補正」による。

（繰越明許費）

第２条 地方自治法第２１３条第１項の規定により、翌年度に繰り越して使用することが

できる経費は、「第２表 繰越明許費」による。

（債務負担行為の補正）

第３条 債務負担行為の追加は、「第３表 債務負担行為補正」による。

（地方債の補正）

第４条 地方債の変更は、「第４表 地方債補正」による。

令和５年 ６月 ９日 提出

日向市長 十 屋 幸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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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１ 表     歳 入 歳 出 予 算 補 正

    １ 歳 入                                                                     （単位：千円）
┏━━━━━━━━━━┯━━━━━━━━━━┯━━━━━━━━┯━━━━━━━━┯━━━━━━━━┓
┃         款         │         項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15  国庫支出金      │                    │       6,200,141│         495,060│       6,695,201┃
┃                    ├──────────┼────────┼────────┼────────┨
┃                    │ 1  国庫負担金      │       4,299,616│          93,771│       4,393,387┃
┃                    ├──────────┼────────┼────────┼────────┨
┃                    │ 2  国庫補助金      │       1,887,831│         401,289│       2,289,120┃
┠──────────┼──────────┼────────┼────────┼────────┨
┃16  県支出金        │                    │       2,527,023│         399,949│       2,926,972┃
┃                    ├──────────┼────────┼────────┼────────┨
┃                    │ 1  県負担金        │       1,760,180│           1,163│       1,761,343┃
┃                    ├──────────┼────────┼────────┼────────┨
┃                    │ 2  県補助金        │         652,174│         398,786│       1,050,960┃
┠──────────┼──────────┼────────┼────────┼────────┨
┃19  繰 入 金        │                    │       2,401,679│         273,319│       2,674,998┃
┃                    ├──────────┼────────┼────────┼────────┨
┃                    │ 2  基金繰入金      │       2,356,374│         273,319│       2,629,693┃
┠──────────┼──────────┼────────┼────────┼────────┨
┃21  諸 収 入        │                    │         777,374│           7,800│         785,174┃
┃                    ├──────────┼────────┼────────┼────────┨
┃                    │ 5  雑    入        │         314,531│           7,800│         322,331┃
┠──────────┼──────────┼────────┼────────┼────────┨
┃22  市    債        │                    │       2,067,216│         112,800│       2,180,016┃
┃                    ├──────────┼────────┼────────┼────────┨
┃                    │ 1  市    債        │       2,067,216│         112,800│       2,180,016┃
┠──────────┴──────────┼────────┼────────┼────────┨
┃    歳   入   合   計    │      32,033,030│       1,288,928│      33,321,958┃
┗━━━━━━━━━━━━━━━━━━━━━┷━━━━━━━━┷━━━━━━━━┷━━━━━━━━┛
     （一般会計）                                                                                   

                                                                                                    

6,742,541　　　　　　　　　　  　　 7,237,601

2,430,231　　　　　　　　　　　　　 2,831,520

2,580,290　　　　　　　　　　　　　 2,980,239

705,441　　　　　　　　　　　　　 1,104,227

2,394,462　　　　　　　　　　　　　 2,667,781

2,349,157　　　　　　　　　　　　　 2,622,476

32,621,480　　　　　　　　　　　  　33,91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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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歳 出                                                                     （単位：千円）
┏━━━━━━━━━━┯━━━━━━━━━━┯━━━━━━━━┯━━━━━━━━┯━━━━━━━━┓
┃         款         │         項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 2  総 務 費        │                    │       3,808,291│          30,026│       3,838,317┃
┃                    ├──────────┼────────┼────────┼────────┨
┃                    │ 1  総務管理費      │       3,133,790│          23,889│       3,157,679┃
┃                    ├──────────┼────────┼────────┼────────┨
┃                    │ 3  戸籍住民基本台帳│         205,062│           6,137│         211,199┃
┃                    │    費              │                │                │                ┃
┠──────────┼──────────┼────────┼────────┼────────┨
┃ 3  民 生 費        │                    │      12,476,591│          10,421│      12,487,012┃
┃                    ├──────────┼────────┼────────┼────────┨
┃                    │ 2  児童福祉費      │       5,213,962│           9,233│       5,223,195┃
┃                    ├──────────┼────────┼────────┼────────┨
┃                    │ 3  生活保護費      │       1,383,813│           1,188│       1,385,001┃
┠──────────┼──────────┼────────┼────────┼────────┨
┃ 4  衛 生 費        │                    │       2,121,010│         180,624│       2,301,634┃
┃                    ├──────────┼────────┼────────┼────────┨
┃                    │ 1  保健衛生費      │       1,049,898│         169,144│       1,219,042┃
┃                    ├──────────┼────────┼────────┼────────┨
┃                    │ 2  清 掃 費        │       1,071,112│          11,480│       1,082,592┃
┠──────────┼──────────┼────────┼────────┼────────┨
┃ 6  農林水産業費    │                    │       1,043,297│         427,923│       1,471,220┃
┃                    ├──────────┼────────┼────────┼────────┨
┃                    │ 1  農 業 費        │         705,426│         392,536│       1,097,962┃
┃                    ├──────────┼────────┼────────┼────────┨
┃                    │ 2  林 業 費        │         298,735│          35,387│         334,122┃
┠──────────┼──────────┼────────┼────────┼────────┨
┃ 7  商 工 費        │                    │       1,190,056│           4,850│       1,194,906┃
┃                    ├──────────┼────────┼────────┼────────┨
┃                    │ 1  商 工 費        │       1,190,056│           4,850│       1,194,906┃
┠──────────┼──────────┼────────┼────────┼────────┨
┃ 8  土 木 費        │                    │       4,176,756│         631,180│       4,807,936┃
┃                    ├──────────┼────────┼────────┼────────┨
┃                    │ 5  都市計画費      │       3,144,069│         631,180│       3,775,249┃
┠──────────┼──────────┼────────┼────────┼────────┨
┃10  教 育 費        │                    │       2,495,073│           3,904│       2,498,977┃
┃                    ├──────────┼────────┼────────┼────────┨
┃                    │ 1  教育総務費      │         407,475│             250│         407,725┃
┃                    ├──────────┼────────┼────────┼────────┨
┃                    │ 5  社会教育費      │         475,849│           3,654│         479,503┃
┠──────────┴──────────┼────────┼────────┼────────┨
┃    歳   出   合   計    │      32,033,030│       1,288,928│      33,321,958┃
┗━━━━━━━━━━━━━━━━━━━━━┷━━━━━━━━┷━━━━━━━━┷━━━━━━━━┛
     （一般会計）                                                                                   

                                                                                                    

12,788,591　　 　　　　　 　           12,799,012

1,695,813　　　　　　　　　　　   　1,697,001

2,163,010　　　　　　　　　　　　   2,343,634

1,091,898　　　　　　　　　　　   　1,261,042

　734,426　　　　　　　　　　　　 　1,126,962

1,078,997　　　　　　　　　　　  　 1,506,920

　7 　　　　　　　

　734,426　　　　　　　　　　　 　1,126,96

1,339,806　　　　　　　　　　　　   1,344,656

1,339,806　　　　　　　　　　　　   1,344,656

4,225,756　　　　　　　　　　　     4,856,936

 32,621,480 　　　　　　　　　　　　  33,91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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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表

（単位：千円）

金　額

08 土木費 05 都市計画費 お倉ヶ浜総合公園整備事業（社会資本整備総合交付金） 1,536,405

　　 繰　越　明　許　費　

款 項 事　　業　　名

※変更な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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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表

債 務 負 担 行 為 補 正

（単位：千円）

期　　間 限　度　額

令和６年度
から

令和７年度
2,856

令和６年度
から

令和７年度
2,212

令和６年度
から

令和７年度
3,518

令和６年度 7,187

事　　　             項

　日向市資源回収業務委託（缶類・空き瓶ほか）

　日向市資源回収業務委託（古紙類）

　日向市資源回収業務委託（プラスチック製容器包装）

　日向市一般廃棄物収集運搬業務委託

※変更な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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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加）



第　４　表

限 度 額 起債の方法 利　　率 償還の方法

公共施設老朽化対策事業資金 124,000

公園事業資金 227,500

 年　　　　　　　　

5.0%

証書借入  　　   　　　 以内 

または

証券発行

計 2,067,216

限 度 額 起債の方法 利　　率 償還の方法

公共施設老朽化対策事業資金 132,800

公園事業資金 331,500

計 2,180,016

地　方　債　補　正
（単位：千円）

補　　　正　　　前

補　　　正　　　後

起　債　の　目　的

起　債　の　目　的

　政府資金につい
ては、その融資条
件により、銀行そ
の他の資金につい
ては、その債権者
との協定によるも
のとする。
　ただし、市財政
の都合により据置
期間及び償還期限
を短縮し、又は繰
上償還もしくは低
利に借換えするこ
とができる。

（ただし、利率見
直し方式で借り入
れる資金につい
て、利率の見直し
を行った後におい
ては、当該見直し
後の利率）

補正前に
同じ

補正前に同じ 補正前に同じ

　　※変更な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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